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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调整上海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研究,决定调整上海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

(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)组成人员,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如下:

组　　　长:宗　明　副市长

常务副组长:尚玉英　市政府副秘书长

副　组　长:陈奇忠　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

(待定) 市政府办公厅相关副主任

高融昆　上海海关关长

戴新福　市公安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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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文皓　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成　　　员:朱　民　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张建明　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

申卫华　市商务委副主任

董海峰　市司法局副局长

金为民　市财政局副局长

刘　斌　市交通委副主任

陆峥嵘　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唐家富　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

蒋旭涛　市税务局副局长

璩富荣　市第三中级法院副院长

高孝义　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

朱康平　上海海关缉私局局长

吴红兵　上海海事局副局长

姜立功　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

余洪伟　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

吴水平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外汇管理部主任

孔海峰　上海海警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(设在市政府办公厅),办公室主任由

尚玉英同志兼任,副主任由市政府办公厅相关副主任兼任.

今后,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、副组长、成员及办公室主任、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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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的职务如有变动,由其接任领导自然替补.

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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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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